
昌都地区江达县娘西乡强白村一妻
多夫 、

一夫多妻婚姻形态调研报告

■ 次仁卓玛

摘 要
：
藏族的婚铟 家庭形态主要以一

夫一妻为主
，
同 时也存在一夫 多妻和一妻 多

夫两种 多偶婚铟 家庭形态 。 本文就 多偶制婚

銦形 态较为典型 的 昌都江达县娘西 乡 强 白

村为抽样调查 点
，
通过实地走访 、 问卷调 查 、

访谈等形式对该村婚銦 家庭现状进行 系统、

深入的调查
，
同 时

，
对该村 多 偶婚姻家庭的

形成 的原 因进行 了
一定的分析

，
最终提 出 了

自 己的结论。

关鏞词
：
绎 白村

；
娇姻形态 现状 多偶婚

；

强 白村位于 昌都地区江达县娘西乡 的

西部 ，平均海拔 米 ，
距乡政府 公里 。

该村地处偏僻 、交通不便 、经济社会发展较

为落后 。 该村共有两个自然村 ：波尼村 、阿恰

村
，
全村共 户

，
总人 口 人

，
男 人

，

女 人 。 虽然国家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为
一

夫一妻制 ，但囿于强 白村特殊的社会历史背

强白村的婚姻形式

婚姻形式 一夫一妻 一妻多夫 一夫多妻

数量

百分比

一

）

一夫一妻家庭 根据走访调查 强

白村共有 户一夫一妻家庭
，
形成了该村的

主流婚姻模式 。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并说道过

去民主改革之前 ，
村里的婚姻形态主要是以

景
，

一夫多妻 、

一妻多夫的多偶制婚姻模式在强 白

村仍较为普遍的存在
，
现阶段该村的婚姻模式呈

现出 以一夫一妻的单偶婚为主 ，

■

妻多夫和
一

夫

多妻的多偶婚为辅的格局 。

一

、强 白村的婚姻形态

传统的藏族婚姻家庭形式基本可 以概括为
“
一夫

一

妻 、
一妻多夫和

一夫多妻
”

三种婚姻形

式
，
但在各地还有其他数量较少的婚姻形式 ；其

中一妻多夫还可进一步划分为兄弟共妻 、 父子共

妻 、朋友共妻 、叔侄共妻 一夫多妻婚姻可划分为

姐妹共夫 、母女共夫 、姨甥共夫等多种形式 。 据本

次调査抽样可知
，
强 白村共有 户为一妻一夫

的单偶制家庭
；
共有 户为多偶制家庭

， 其中一

妻多夫家庭共 户 ： 波尼 自然村 户
，
阿恰 自然

村 户
；

一夫多妻家庭共有 户 ： 波尼 自然村

户
，
阿恰 自 然村 户

；
除此之外

，
该村还有 户

未婚生子的单亲家庭 ， 其中波尼 自 然村 户
，
阿

恰 自然村共 户 。

—妻多夫和一夫多妻的家庭居多 ，

一夫一妻的家庭

占得比例较少 ，可想而知 ， 当时多偶婚为村里的主

流婚姻形态 。 但如今 ，
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知

识的普及
，
村里的婚姻形态从过去的多偶婚占主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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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婚姻模式逐步发展到现在一夫
一

妻的单偁婚

占主流的局面 。另外 ，
从该村一夫一妻婚姻的缔

结情况看
，
可分为包办婚姻和 自 由婚配两种 ：其

中包办婚姻大多出现于独子家庭 ，
通常由父母

掌握儿子的主婚权 ，
为其包办婚姻 ； 自 由婚配的

情况在强 白村多于包办婚姻 ， 大多数青年男女

能够通过 自 由恋爱而组成家庭 。

二
）

一妻 多 夫家庭 藏区的一妻多夫主

要以兄弟共妻为主要形式 另外还有个别的叔

侄共妻 、父子共妻 、朋友共妻等形式 。 根据本次

抽样调査的 户多偶婚姻家庭中 ，
共有 户

为一妻多夫家庭 ， 其中除 户为舅侄共妻外 ，

其余 户均为兄弟共妻 。
在兄弟共妻的家庭

中 ：
四兄弟娶一妻的有 户

，
三兄弟娶一妻的

有 户
，
两个兄弟娶一妻的有 户

，
可知

，村里

以 兄弟共娶一妻组成家庭的最普遍 。 另外据

了解
，
该村一妻多夫家庭全部是 由父母包办婚

姻组成家庭的
，
没有一例是男女双方 自 主结合

的 。 总而言之
，
强 白村的多偶婚姻形态 中一妻

多夫家庭 占的 比例居多
，
且 以兄弟共妻为主要

形式
，
不存在朋友共妻以及父子共妻的现象 。

三 一夫多 妻家庭 在藏区
一

夫多妻的家

庭大多以姐妹共夫为主要形式
，
另外还有个别的

母女共夫 、朋友共夫等形式。 据本次调査 ，
强白村

共有 户为一夫多妻家庭 ，
且都为姐妹共夫 ，

其

中姐妹共赘一婿的有 户
， 妹随姐嫁的有 户

，

该村不存在母女共夫和朋友共夫的现象 。 根据走

访调査 在强 白村组成一夫多妻家庭的普遍原因

是
，
首先女方家属于有女无儿的家庭 ，

并且都有

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儿
，
其家庭经济情况普遍较

好
，家长也不赞成分家 ，因此 女方父母就会为女

儿们招一个门 当户对的上门女婿 以便将来使整

个家庭或家族更加富裕 。

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知
，
现阶段 强白村

一

夫一妻的家庭占据绝大多数的比例
，
成为该村

的主流婚姻形态
，但是 一妻多夫 、

一

夫多妻的

多偶婚姻仍然以不可忽视的数量存在 。 同时 ，

多偶婚中
一

妻多夫的 比例远远大于
一

夫多妻 。

强 白村多偶婚姻家庭 的形态

户主 婚姻形式 基本内容 属村

夏木 一妻多夫 兄弟娶 妻 波尼

多修 一妻多夫 兄弟娶 妻 波尼

噶玛朗加
一

妻多夫 兄弟娶 妻 波尼

绕邓
一妻多夫 兄弟娶 妻 波尼

德庆 一妻多夫 兄弟娶 妻 波尼

泽旺俊美 一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

索扎
一

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

刀加 二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 先妻无生育能力后再娶
一

妻

旺堆 一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

根确 一

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

择拥 —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

伍拥 一

妻多夫 兄弟和 个

舅 舅娶 妻

阿恰 舅舅与他妹妹的两个儿子

共同娶 个妻子

加永泽仁
一

妻多夫 兄弟娶 妻 阿恰

晋美 —妻多夫 兄弟娶 妻 波泥

索朗顿珠
一夫多妻 姐妹娶 夫 阿恰

扎西罗布
一夫多妻 姐妹娶 夫 阿恰

丹巴
一夫多妻 姐妹娶 夫 阿恰
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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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 白村多偶婚姻家庭形成的原 因

在西藏
，
多偶制婚姻的存在有着深厚而广

泛的基础
，
它不仅是简单两性结合所形成的社

会关系 ，同时与藏民族的历史形态 、经济结构 、

宗教信仰 、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。
多

偶制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 ，
历经千百年的传

承 ，
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

行为 。 结合此次调查的情况 ， 笔者认为强 白村

多偁制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。

一

）
经济原 因

在传统西藏社会中 ，
不论是农业还是畜牧

业
，

一般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，家庭劳动力 的

多寡直接关系到家庭经济收人的多少 。 时至今

日
，
在西藏很多偏远农牧区仍然处于 自然经济

或半 自然经济状态 ， 生产力水平依然较为落

后 ， 劳动力 因 素始终影响和制约着经济 的发

展 。 像强白村这样地处偏远 、交通不便 、经济社

会发展落后的村落
，
社会经济迄今还是处于以

牧为主 、农牧结合的 自 给 自 足的半 自然经济状

态
，
其社区封闭性 、 自 给性特征十分突 出 ，

社会

分工被局限在家庭内部 。 比如 ，
村里每家每户

都需要家庭内部对农业 、畜牧 、经商的劳动力

进行分配 ，
实现合理的家庭分工 ， 而多偶婚姻

形式能够很好的实现家庭分工的 目 的 无形中

增加了家庭的劳动力 。 其次 ，

一般多偶婚姻家

庭因为劳动力多
，
能够适应恶劣 的环境和生产

力极其低下的状态 ，
生活也相对富裕

；
再次 ， 产

生多偶家庭的主要 目的是为 了不让财产外流
，

对于生活在强 白 村这样偏远地方的农牧民家

庭而言
，
人们普遍认为家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

儿子的如果各 自组成若干个新的小家庭 ，势必

会造成土地资源的分散和紧缺 ，
以及家庭财产

的分割 ， 这是
一般他们无力承受的 ，对于家庭

的延续也是不利的 。 而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

婚姻形式既可以繁衍后代 ，
又可以 防止家庭财

产 的外流 ，
还能集中家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

力
，
维持 了家庭的经济规模和财产的集中积

累 ， 受到 了人们 的推崇 成为最适应这种生产

力水平低下的最优婚姻形态选择 。

案例①

， 男
，

岁
，

强 白村村支书 ：

在我们这里一般多偶家庭 比起一妻
一夫的

家庭更加富裕 像我们这里 的老百姓 ，要忙活的

事情很多 ， 种地 、放牛 、挖虫草 、做生意
，
还要忙

一

些家里的杂活儿等等 ， 这样一来家里必须要

有许多人来做这些事儿
，
所 以

，

一

妻多夫和
一夫

多妻的家庭就在这个时候不仅能满足劳动力 的

需求 还能聚集更多的财富使家里人过的更好
，

更重要的是多偶家庭
一

般在整个村子里相对于

其他单偶家庭经济实力 和家庭势力都要好 ， 大

家都认为多偶制家庭对于
一

个家庭乃至整个家

族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。 我 自 己是 岁左

右入赘到这里的 ，我原来的老家在瓦根村 ，
家里

有 四个儿子 ，我是 中间的那个
，
在我 岁左右

的时候我父母包办了我的婚姻
，
他们让我人赘

到强 白阿恰村的一户人家
，
与这家的两个姐妹

组成家庭
，现在有 个小孩

；
从大的方面考虑像

我组成的一夫多妻的家庭的确让我们一家的生

活变得更好了 经济也有
一定的发展 。 但从个人

的感情来考虑的话我想
一

夫
一

妻组成的家庭应

该能体验更多的幸福吧
，
不管怎样对于婚姻大

多数人都和 我一样还 是会从大局或者整个家

庭 、家族的经济利益考虑 。

二
）传统观念的影响

在藏区
，
多偶制家庭的存在不仅取决于经

济原因 ， 还包括根深蒂固 的传统观念 。 在强 白村

广大群众的传统的观念里对于多偶婚姻有很强

的认同感 ， 特别是他们对兄弟共妻的家庭普遍

持称赞的态度 ；
此外 ， 由 于多偶家庭因劳动力

多
，
经济实力和影响也 比较大 ，所以无形当 中给

当地群众的观念中 加强了 一种兄弟不分家共娶

一妻者为富裕上等家庭的传统观念 。

案例②

男 岁 ，
波尼 自 然村村长 ：

一妻多夫和
一夫多妻 自打我记事儿起已经

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存在 ，
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

一般都会认为这种多偶的婚姻形式是好的 ，
是

利于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
；
我们这儿人都认为

一

个家庭里如果有几个儿子
，
那么兄弟几个能

够和 睦 相处不分家的话这个家庭就能 聚集财

富 ，
可使家庭兴旺 ，这不仅仅是父母的福德也是

整个家族的荣耀 ，
都会看做是上等有福之家 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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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兄弟几个各立门 户 的则大多认为这个家里

的儿子们 自 私
， 父母没有远见 ，

那么这个家族

也将走向贫困 这样的家庭大家会看做是没有

福份的家庭 。 对一夫多妻的家庭而言 家里只

有几个女儿的
，
如果能找到门当户对的上 门女

婿
，
并且他们能够一起和睦生活的话

，
这个家

庭会变得更加富裕 。 此外 ，在我们看来几个兄

弟或者几个姐妹能够
一直生活在一起是有福

气的一件事儿 。 因此 对于一夫多妻家庭如果

家庭团结 ， 经济发展大家都会持称赞态度 ，
反

之舆论也会有不同 的说法。

三
）
历 史原 因

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组

织形式 ，
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决定

的
，
西藏的一妻多夫 、

一夫多妻的多偶制婚姻

在历史上很大程度 的受到西藏封建农奴制度

的影响 。 尽管国家《婚姻法》明文规定实行
一

夫

一妻的婚姻制度 ， 《西藏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

共和 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 》也 明文规定
“

废除

一夫多妻 、

一妻多夫等封建婚姻
”

，但西藏从封

建农奴制社会直接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 ，超越

了一个社会历史阶段 ，封建社会婚姻家庭的传

统观念的残余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在人们的意

识中存在
，
加之西藏地广人稀 、农牧民居住分

散 、 农牧区科学文化教育欠发达等诸多原因 ，

这种婚姻形态在短时间 内很难消除干净 。

结语

西藏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自然资源条

件 ， 由 于生存条件恶劣并与外界相对隔绝 ，形

成了西藏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制度和与之密切

相关的婚姻制度 。 它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国

家的婚姻模式来进行分类 ，
在相似的形式下

还可能具有十分不同 的社会内 涵 。 本次调研

社区强白村的婚姻家庭形态是康区乃至西藏

农牧区婚姻家庭形态的一个缩影
，
其多偶婚

姻家庭 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。 通过实地

调查研究 ， 现阶段该村的婚姻形态主要是以

一夫一妻为主 、

一妻多夫 、

一

夫多妻的多偶家

庭为辅的局面 。 同时 该村的多偶婚姻家庭仍

以不可忽视的数量存在着 ， 很多群众仍对这

种与 国家婚姻法相冲突 的多偶制婚姻普遍持

接受的态度 。

首先
，
研究和分析多偶制这样独特的婚姻

家庭形式
，
不能简单生硬的套用外来的道德规

范去看待
，
更不能戴着有色眼睛对它进行评

价 。 必须要客观 、 科学的分析这种独特的历史

文化现象 ， 就要尽可能避免把异文化的价值观

带人研究过程中
，
并深入到这种历史文化现象

形成的环境中 ，才能真正的 、 系统的 了解它 、理

解它 。 通过研究分析 ，
我们可以 了解到强 白村

的多偶婚是藏族社会、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，

它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因 素 ，
主要与藏族 的社

会经济 、 传统文化 、 历史进程也有着密切的关

系
，具有鲜明 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。 同时 这种旧

习惯婚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延续
，
具有很强

的群体认同性
，
想要彻底消 除一妻多夫婚姻需

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。

其次
，
通过对强 白村婚姻家庭现状的调査

研究
，
可以 了解到现阶段该村仍有一些新的多

偶婚继续产生 ，
特别是该村陆续出现了一系列

现实婚姻问题 ，

一些婚姻当时人特别是妇女儿

童的权益无法得到 良好的保护 。 （ 早婚在强

白村 ，

一般在婚姻的确定方面重仪式轻登记 ，

为 了在社区范 围内表明其夫妻关系 ，

一

般都只

公开举行结婚仪式 ， 不会去相关单位登记 ，
婚

姻一般不受法律的保护 。 村里的男子一般都在

岁左右
，
女子在 岁时就可以结婚 。 伴随着

早婚现象产生早育 、 多育的现象接踵而来 。 因

为一方面由 于当地经济文化较落后 ， 自 给 自足

的 自然经济 占主导地位 ，
每家每户都需要家庭

内部对劳动力进行分配 ，
为缓解劳动力 紧张随

之出现了早婚现象 。 另一方面 ，
在当地群众的

传统观念中认为
，
女子一般必须要在 岁

期间嫁人 岁 以后 的 姑娘都是大龄姑娘 ，不

适合生育 ，
同时他们认为 岁之后仍然嫁不出

去的姑娘是有一些毛病的
，
因此

，
根深蒂固的传

统观念无形 中给早婚开了绿灯 。 （ 包办婚姻

在强 白村 ，
虽然有 自 由婚配建立家庭的 ， 但是

包办婚姻仍然还是普遍存在 。 村里不论是
一夫

一

妻的单偶婚 ，还是
一

妻多夫 、

一

夫多妻 的多偶

婚
，均有父母包办的情况 特别是多偶婚一律都

是 由父母包办结合的 ，
实质上这表现出父母包

我

波

晟
铪



办 、无视个人意志的现象 ，
这与婚姻法的婚姻

自 由 、

一夫一妻的原则是背道而驰 的 。 当前 ，

随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父母包办婚姻的方式

虽然在得到改善 ，
但是不同程度上仍然还是

存在 。 （ 非婚生子指某个未婚女子与某个男

人私通生下孩子 ，
且均为有母无父 的家庭 ， 这

主要是因为男 女比例的失衡造成的 。 村里
一

般一妻多夫的 比例远大于一夫多妻的家庭 ，

而一妻多夫家庭
一般都是三男或更多男 子娶

—妻 这人为地造成了 男女 比例的失衡
，
从而

导致非婚生子女增多 。 不少单身的妇女为 了

老有所依同其他男性发生关系造成非婚生子

女的 出生
，
这类非婚生子 的家庭

一

般男方不

会对这些子女承担任何责任 ，
抚养孩子的责

任由女方
一人承担

，
这给她们增加了沉重的

负担 。 娘家方面也会让单亲母亲 自立门户 ，不

愿将其留在家里。 其次 ，村里对于这种未婚生

子的单亲母亲无论在舆论上还是道德方面都

带有
一定的歧视 ，

这类非婚生子的家庭往往

也非常贫困
，
很多这样的家庭大多都是贫困

户 。 据统计 ，
强 白 村共有 户 非婚生子的家

庭
，
占全村 对于这

一

部分非婚子女及其

妇女的权益缺失了保护 。 总之 ，通过多村里现

实婚姻问题的分析可 以 了解到当地很多群众

的婚姻因为缺乏法律的保障和约束而得不到

合法的保护 ，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权益遭到

伤害 。 因此 ， 为 了体现法律对个体 的深度关

怀
，
有必要重新审视多偶制婚姻并为其寻找

新的法律保护途径 。

最后 ，
作为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婚姻与家

庭 ，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 的特点 ，
也反映社会

上层建筑的特点 ，其性质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

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
，

西藏不管是社会制度 、还是经济文化都发生了

巨大的变化 ，从社会变迁的层面来看待多偶家

庭及其与社会 、经济 、文化的相关关系 ，
必然会

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。

“

在西藏
一妻多夫婚

姻曾经长期的合法存在
，
有着 自 己特定的内部

婚姻规则 。 由此产生的文化依赖感 、价值观和

行为导 向
，借助各种文化传承渠道一代一代继

承下来 ，从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

择。

”

要彻底消除这种具有深刻历史和传统根源

的婚姻制度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。 但是
，
随着经

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、法制的不断完善 ，
多偶婚姻

形态必定 回归于一夫一妻婚姻
，
实现传统婚俗

与现代法治的完美契合 。 因此
，
现阶段对西藏一

妻多夫婚姻的法律规制应当在坚持有条件的承

认一妻多夫婚姻的基础上 ，
结合西藏的实际情

况和藏民族的特殊性 ，
通过制定具体化 、 明确

化 、 操作性强的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实现 《婚姻

法》的拘束力
，
同时采取各项综合措施使一妻多

夫婚姻逐渐向一夫一妻婚姻过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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